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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新竹縣原住民族運動會 

兩人三腳技術手冊 
壹、競賽資訊: 

一、比賽日期:中華民國 115年 06月 06日(星期六)  

二、比賽地點:尖石鄉綜合體育場-田徑場。 

三、比賽分組:公開組。 

四、戶籍規定:依據競賽規程總則第陸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五、年齡規定:限民國 102年 08月 31日前出生者。 

六、註冊人數: 

    (一)每隊需 12人方可組隊(每隊至少要有 4女)。 

    (二)每隊職隊員人數:職員 3名(含領隊 1 人、教練 1 人、管理  

        1人)。 

七、報名制度:視註冊隊數編排,依報名組別順序安排競賽。 

八、 比賽規則: 

1. 比賽時由 12人為一組（女女、男男、男女均可）兩人並列，綁腳帶將兩人靠近之左右

腳綁緊固定好，手持接力棒準備出發。(每隊 12人) 

2. 聽裁判槍聲出發，兩人同心協力向前快走或跑步至前方 50公尺至接力區將接力棒接給

下一棒，繼續出發進行比賽至最後一棒。 

3. 比賽進行中接力棒或腳帶脫落，需返回掉落地點，拾起接力棒或綁好腳帶後繼續比

賽。 

4. 以隊伍中最後一位隊員完全通過終點線為比賽成績，以時間長短為獲勝依據。  

 

貳、管理資訊: 

一、競賽管理: 115 年新竹縣原住民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指導下，由尖石鄉公所 

及大會競賽組共同負責各項執行工作。 

 二、技術人員: 

    (一)審判委員:審判委員共 5人(含召集人),由承辦單位遴派。 

    (二)裁判人員:裁判長由承辦單位遴派。 

參、會議 : 

(一)裁判會議：6月 2日(二) 9:00 地點：尖石鄉綜合運動場 

(二)領隊會議：6月 2日(二) 9:00地點：尖石鄉綜合運動場 

(三)檢錄時間：6月 6日(六) 9:30地點：尖石鄉綜合運動場 

肆、獎勵:依競賽規程第壹拾條規定辦理。 

伍、爭議處理:依競賽規程第柒條第九項規定辦理。 

陸、罰則:依競賽規程第柒條第十項規定辦理。 

柒、申訴:依競賽規程第柒條第十一項規定辦理。 

捌、性騷擾申訴管道:依競賽規程第柒條第十三項規定辦理。 

 


